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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肆虐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 对个

人、 社会、 国家造成的重创难于估量。 这个

传播迅猛的病毒， 也冲击了亚、 欧和北美等

几十个国家。

目前， 科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

的。 钟南山教授早在 2010 年两会期间和其

他场合， 就提醒国人野生动物买卖对公共卫

生和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 野生动物买卖和

消费将原发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传到人的

身上， 早就得到国际和中国科学家们的关

注。 肆虐全球的艾滋病， 最早就是因杀大猩

猩卖肉， 买卖人或其他有关者感染得病， 传

遍世界的。

2005 年的禽流感和 2014 年的非洲埃博

拉病毒， 也是源自野生动物。 2003 年的非

典， 由感染了冠状病毒的果子狸传给了野生

动物买卖业者， 而后传遍全世界 27 个国家，

致死 774 人， 感染 8096 人。

遗憾的是， 当年非典还没有结束多久，

同年 8 月 3 日， 国家林业局就宣布重新开放

野味市场， 允许 54 种所谓驯养繁殖成功的

野生动物买卖和食用。 在过去的 17 年中，

野生动物的商业养殖、 买卖和食用， 得到了

2016 年修改后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重

新认可和进一步的支持。 这个少数大养殖户

获得巨额利润的野生动物养殖业， 像脱了缰

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由东北林业大学马建章教授主持编

写的 《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报告》 中的权威数据， 2016 年食用野生动

物的养殖产值达到 1250 亿元。 如果按每年

6%的增长速度， 这个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

2018 年的总产值就有 1400 多亿元。 可是，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以来的两个

月时间里， 我国遭受的人命和财政损失何止

1400 亿元。

国家到了对食用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进

行抉择的时候了。 我认为， 为了 14 亿人民

的安全利益， 也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应

该对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采取“一刀切” 的

禁止政策。

公共安全高于商业利益

在任何国家， 国民的安全、 健康是国家

根本利益。 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

家， 最广大人民的安全利益和健康福祉， 就

是党的利益。 因此， 人民的利益自然高于任

何商业集团的狭隘利益。

当我们摆正产业利益与 14 亿国民的安

全利益之间的关系时， 不难认识到永久终止

食用野生动物商业利用的必要性。

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 2018 年的估计产

值为 1494 多亿元， 不到中国当年 91 万亿元

GDP 的 0.16%。 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 2016

年雇佣了 622 万人， 是当年中国 9 亿劳动力

总数的不到 1%。 这个产业对中国经济和对

百姓就业的贡献， 微不足道。 将这个产业集

团的利益， 置于 14 亿国民的安全利益之上，

是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的。

对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采取“一刀切”，

有利于 14 亿人民安全利益、 有利于维护国

家整体利益和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一刀切” 下去， 切掉的是极少数人的

商业利益， 保护的是 14 亿人民的安全利益。

全社会要有这样一个共识， 那就是在 14 亿

人民的安全利益面前， 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

者的商业利益轻于鸿毛。

14 亿人民的安全利益， 在任何时候都

必须放到野生动物商业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

之上。 14 亿人民的生命安全， 不能被少数

野生动物商业利用者和少数嗜好野味者所绑

架。

人工养殖野生动物弊大于利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野生动物商业利

用产业开启以来， 有关野生动物商业利用之

价值的话语权， 长期把持在野生动物产业利

益集团手中。

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 被利益集团粉饰

为 （1） 有利于野外种群的保护； （2） 有利

于治病救人； 和 （3） 有利于脱贫致富。 这

三个“好处”， 长时间忽悠了国人。 其实，

每一个所谓的” 好处“都经不起严格的推

敲。

首先， 野生动物的人工圈养， 完全没有

帮到野外的种群。 1989 年， 国家颁布中国

大陆首个以保护动物为名的 《野生动物保护

法》 以来， 受国家保护的和不受国家保护的

野生动物开始了崩溃似的野外种群数量的剧

降。 长白上地区野外黑熊和棕熊的种群数量

从 80 年代初到 2010 年底， 分别下降了 93% 

和 30%多。 而在该地区， 有中国最早一批的

活熊取胆农场。

国内环保人士 2016 年发表的一个有关

野外几百种物种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 发现

60%多的受调查物种在野外的种群数量严重

下降。 在吃野味吃得昏天黑地的广西， 穿山

甲已经快吃到濒临绝迹。 2000 年， 广西的

穿山甲只剩下 990 只左右。 在 2012 年到

2018 年的六年间，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使

用红外相机的拍摄调查， 尽然没有发现一个

野外个体。

人工养蛇遍布南方不少省份， 野外蛇的

数量本该得到巩固甚至上升。 事实不是这

样， 2007 年湖南洞庭湖岸上爆发了 20 亿只

老鼠爬满湖岸和沿湖村庄的“壮观” 鼠灾。

老鼠的天敌蛇、 鹰和其他动物的捕猎， 是这

次鼠患的原因之一。 而用鼠药灭杀这些老

鼠， 对水资源、 对土壤、 甚至对农民身体造

成的伤害会有多大， 大家可以想想。 显然，

所谓人工圈养利用保护了野外种群的说法，

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撑。

另外， 商业圈养无法避免业者到野外捕

捉种兽。 野生动物养殖和买卖， 鼓励了消费

者更加迷信野外个体更有疗效的说法， 从而

鼓励了对野外、 和国外种群的盗猎。

1989 年 《野生动物保护法》 实行后，

我国的野生动物商业养殖业可谓“硕果累

累”。 圈养的老虎数量， 据说已经超过了全

世界在野外的老虎的种群数量。 中国已经在

野外看不到华南虎了， 东北虎在境内的个体

也不超过 30 只。 因为栖息地的破坏、 猎物

被猎杀的所剩无几、 加上众多非法设下的猎

捕铁夹， 人工圈养的老虎没有可放归的栖息

地。 两大养虎场 （东北和广西）， 没有野外

放归成功的案例、 更没有为老虎的栖息地的

改善做任何工作。 这两个养虎场， 本身也不

是为了生态和公益目的进入老虎养殖的。 相

反， 它们制作和贩售的“虎骨酒”、 开设的

老虎表演， 和引起过国内外谴责声浪的活体

投喂， 起到了鼓励和延续虎骨消费、 助长社

会对野生动物偏见 （是人类的利用物、 不是

生态平衡的卫士）、 和鼓励对动物残忍的作

用。

其次， 所谓人工养殖有利“治病救人”

一说， 也经不起推敲。 中医的主体药材是植

物和矿物质， 动物入药很少。 在有关中药材料

的选用上， 动物入药自古以来也是最具争议

的。 这样说应该是公允的， 即没有一剂含动物

药材的处方是救命药。

病人不会因为没有熊胆药或含穿山甲片的

药而死去。 即使动物药材有它的某些药用功

能， 使用替代品应该更安全、 更划算、 也更符

合生态文明。

再次， 野生动物人工养殖， 是个纯粹的商

业活动。 产业利益集团声称的“三有利”， 难

免让人感觉是利益集团在“王婆卖瓜”， 出发

点是维护这个产业的狭隘商业利益， 与野生动

物保护、 “治病救人” 和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

没有多大关系。

这次从武汉爆发的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

机说明， 野生动物养殖业对 14 亿人民安全的

危害， 远远大于它对经济和就业的那点微不足

道的贡献。

以生态保护的眼光看待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人工养殖这个产业， 具有无法避

免的对动物的残忍性。 人工圈养环境， 永远不

可能复制野生动物在野外的天然生活环境。 这

个产业中的不少养殖场仍使用中世纪的“野

蛮” 方法， 以集约化的手段， 将有着重要生态

价值的野生动物养殖、 “囤积”、 中转和贩售

到市场上。

食用野生动物的养殖产业， 包括有人工圈

养、 短途或跨省运输、 市场交易和餐馆宰杀处

理等环节。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是对野生

动物习性和天然行为的全面压抑。 大数量的野

生动物集中繁殖、 饲养和囤积在有限的空间，

几十条甚至几百条蛇或穿山甲被放养在拥挤的

环境里。 这些动物在野外， 基本上是独来独

往， 它们之间的疾病交叉感染不常发生。 野外

捕捉来的、 带伤病的野生动物个体， 在经过长

途运输后送入圈养和囤积的环境里， 它们身上

的病毒有了通过交叉感染得以变异的绝佳时

机。 准确讲，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不是野外带

病毒的野生动物个体， 而是将野生动物从野外

捕捉到圈养环境的野生动物养殖业。 野生动物

养殖业所以肆无忌惮和掠夺性从野生动物身上

榨取使用价值， 和它几十年来用这个产业做示

范， 给社会灌输一个野生动物是“自然资源”

的概念很有关系。 当然， 对野生动物的“资

源” 定位， 出现在 1988 年通过的 《野生动物

保护法》 里， 也反映在它的 2016 年重新修订

版里。

对食用野生动物养殖和交易的“一刀切”

式取缔， 有利于扭转社会大众对野生动物的功

利性看法。 允许野生动物买卖食用， 不利于打

造绿水青山的生态和谐美丽家园， 也不利于鼓

励社会培养关爱弱势 （动物是世上最大的弱势

群体之一）、 爱惜山山水水、 爱惜一草一木的

新观念。 一个不能接受残酷行为、 残酷产业的

社会， 也会是个更为平和、 没有暴虐情绪、 更

为和谐的社会。

监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对“一刀切” 的利益集团和其支持者认

为， 只要加强监管， 野生动物养殖业就不会成

为公共健康的危害。 利益集团这样说， 是为了

维护产业利益和产业大业主的利益。 请问反对

“一刀切” 的人， 敢给国家写下保证书， 保证

日后不再发生因为野生动物买卖而引发的疫

病？ 请问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业利益集团， 你们

准备为这次国家和人民经受的损失买单吗？ 不

能向国家和 14 亿人民做出保证、 又没有财力

为这次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买单， 野生动物产业

利益集团凭什么继续冒险经营下去？

野生动物产业在过去的 30 多年， 几乎成

了一个独立王国。 成立各类养殖专家委员会，

甚至得到已退休和在职国家工作人员各种名号

的支持和参与。 各地食用野生动物买卖摊点的

脏乱差， 病残、 血脓遍体野生动物的现卖现

杀， 完全没有把国家工商、 食品安全、 动物疾

病防控的法律和政策放在眼里。 食用野生动物

业者在过去的 30 多年， 缺乏自律、 守法观念

淡薄、 是个致富发财心切的群体。 这是个需要

国家各个监管部门花大力气和投入大量监管队

伍， 才能保证其不违法经营的行业。 从过去的

30 多年的实践来看， 国家对食用野生动物产

业的监管是有重大缺失的。

国家对食用野生动物产业的监管缺失， 和

监管资源的短缺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畜牧业养殖国， 近年的年产肉品量多

达 8 千多万吨。 蛋、 奶和水产品的生产也居于

世界的前列， 满足了 14 亿人民对肉蛋奶的需

求。 国家有限监管资源主要投入到了对肉蛋奶

的安全监管上， 毕竟畜牧业是为了满足 14 亿

人民的需求。 将有限的监管资源从涉及 14 亿

人民的餐桌安全上挪开， 来监管服务于少数野

味爱好者的野味上， 是不是本末倒置？ 会不会

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即将少数有钱人享用的野

味的食品安全， 看得比 14 亿大众的肉蛋奶的

安全还重？

当然， 国家可以增加监管人员。 但是， 对

食品安全、 动物疫病、 动物运输、 市场管理和

其他方面的监管， 是个技术含量很高、 专业能

力要求也更高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要培养这样

一支队伍，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对于像

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这样一个高风险、 国内外

引发过多次疫病、 而又服务于少部分人的产

业， 国家值得为其投入监管资源或挪用监管

14 亿人民饭桌安全的资源吗？

食用野生动物产业的利益和少数喜好野味

人的利益， 远远低于 14 亿其他消费者的安全

利益。 国家有限的监管资源， 不能从监管 14

亿人民的肉蛋奶上面挪开。 为了保障国家有限

的监管力量用在 14 亿人民的食品安全上， 国

家必须用“一刀切” 的方式取缔食用野生动物

的养殖和买卖。 当然， 多数业者进入这个产

业， 是受到国家鼓励和政策支持的， 是国家的

公信力做了他们的担保。 因此， 在国家取缔食

用野生动物养殖和买卖的同时， 国家有必要帮

助那些没有违法违规经营的业者转产。 国家拿

出这笔钱来， 是划得来的， 一可以减少对取缔

的抵抗； 二可以解除后患。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给人民的生命安

全、 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 我们要深刻反思， 不

能再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重蹈覆辙。 有些野生

动物产业利益集团，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给

国家和民生带来了多大的危害。 这个利益集团

的某些人， 已经开始为自己和产业开始鼓噪，

甚至拿古人的“伟大创举” 来为自己的狭隘利

益唱颂歌。 这种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傲慢和藐

视、 对社会的批评视而不见、 无视国家深陷艰

难也要争夺话语权的架势， 正好说明这个产业

中的不少人自私到了何种地步。 这些人眼中哪

有国家利益、 哪有人民的安危、 哪有一山一水

和万物生灵？ 他们看到的是产业的利益、 自己

个人的财富。 国家到了和食用野生动物产业彻

底切割的时候了， 为 14 亿人民的安全利益

“一刀切” 下去， 完全正当。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

法律不应维护食用野生动物产业利益
李坚强

□ 2016 年食用野生动物的养殖产值达到 1250 亿元。 如果按每年 6%的增

长速度计算， 这一产业 2018 年的总产值就有 1400 多亿元。 但新型冠状

病毒的爆发以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我国遭受的人命和财政损失何止 1400

亿元。 14 亿人民的安全利益，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放到野生动物商业利益

集团的狭隘利益之上。

□ 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 被利益集团粉饰为有利于野外种群的保护； 有利

于治病救人； 有利于脱贫致富。 但每一个所谓的” 好处“都经不起严格

的推敲。 商业圈养无法避免业者到野外捕捉种兽。 野生动物养殖和买

卖， 鼓励了消费者更加迷信野外个体更有疗效的说法， 从而鼓励了对野

外、 和国外种群的盗猎。

□ 对食用野生动物养殖和交易的“一刀切” 式取缔， 有利于扭转社会大众

对野生动物的功利性看法。 为了保障国家有限的监管力量真正用在 14

亿人民的食品安全上， 国家必须用“一刀切” 的方式取缔食用野生动物

的养殖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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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视野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构建


